关于2022年政府预算空表说明

1. 2022年红塔区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（州、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）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﹝2021﹞5号）文件精神，下级政府应当严格按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数如实编制预算，由于草案编制时，全区尚未收到上级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，故仅按照上年执行数将上级下达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列入预算，无专项转移支付。根据全省统一的一体化系统，乡（街道）资金在支付中作为县区本级资金支付，无对下转移支付资金。

2.2022年红塔区分地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

根据全省统一的一体化系统，乡（街道）资金在支付中作为县区本级资金支付，故无对下转移支付支出，公开时为空表。
3.2022年红塔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表（州、市对下转移支付）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﹝2021﹞5号）文件精神，下级政府应当严格按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数如实编制预算，由于草案编制时，全区尚未收到上级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，故仅按照上年执行数将上级下达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列入预算，无专项转移支付。根据全省统一的一体化系统，乡（街道）资金在支付中作为县区本级资金支付，无对下转移支付资金。

4. 2022年红塔区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（分地区）

根据全省统一的一体化系统，乡（街道）资金在支付中作为县区本级资金支付，故无对下转移支付支出，公开时为空表。
5.2022年红塔区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（分项目）

根据全省统一的一体化系统，乡（街道）资金在支付中作为县区本级资金支付，故无对下转移支付支出，公开时为空表。
特此说明

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

2022年1月25日 
